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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三孚股份 60393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么大伟 刘默洋 

电话 0315-5656180 0315-5656180 

办公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河北省唐山市南堡开发区 

电子信箱 yaodawei@tssunfar.com liumoyang@tssunfar.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317,222,489.62 1,283,762,480.95 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164,897,161.49 1,147,080,170.46 1.5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3,830,931.65 27,892,026.06 308.11 

营业收入 485,017,120.04 600,325,349.23 -1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982,407.23 61,618,294.02 -3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809,074.92 55,865,848.97 -41.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9 5.67 减少2.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41 -3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 0.41 -39.02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35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孙任靖 境内自

然人 

40.28 60,490,000 0 无   

唐山元亨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25.64 38,500,000 0 无   

陈贺东 境内自

然人 

2.55 3,826,700 0 无   

刘宽清 境内自

然人 

1.93 2,896,400 0 质押 1,890,000 

国泰基金－浦发银行－国泰

－禾盈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7 1,456,300 0 无   

国泰基金－上海银行－国泰

优选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0 1,050,000 0 无   

易方达资产－工商银行－易

方达资产华瑞 3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70 1,044,000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诺安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8 1,027,500 0 无   

国泰基金－上海银行－国泰 其他 0.60 905,100 0 无   



基金格物 2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国泰基金－工商银行－国泰

基金格物 1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9 888,9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等困难，公司管理层及时调整生产经营策略，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较好的完成了各项生产经营目标。实现营业收入 48,501.7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3,698.24 万元。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一、行稳致远，深耕主营业务 

2020 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公司各级员工积极应对，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有序推进各项生产经营工作。经过公司供、产、销、运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公

司各产品的生产、销售连续稳定。为公司二季度各项经营指标顺利回升打造较好基础。 

2020 年二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115.15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432.57 万

元，较 2020 年一季度分别环比上涨 7.39%及 92.20%。 

2020 年上半年，公司三氯氢硅产品产量：28,111.51 吨，销量：28,545.67 吨；高纯四氯化硅

产品产量：4,289.21 吨，销量：3,771.08 吨；氢氧化钾（折百）产品产量：34,652.42 吨，销量：

34,279.15 吨；硫酸钾产品产量：47,096.12 吨，销量：49,399.88 吨。 

其中，三氯氢硅产品受下游需求抑制，销量较 2019 年同期有所下降；高纯四氯化硅产品、氢

氧化钾产品、硫酸钾产品二季度均基本达到了 2019 年同期水平。 



二、通力协作，确保在建项目进度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及年产 1000 吨电子级三氯氢硅项

目”已按既定规划基本建设完成。截止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项目土建、管道、设备、电仪等安装

等工作已经完成，设备试压吹扫工作、仪表电气回路测试工作等已基本完成，分析化验所需仪器

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基本完成，公用工程试车完成。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生产系统的进一步吹扫、清

理工作及其他联动试车的各项准备工作。预计 2020 年 9 月中上旬项目进行联动试车，2020 年 10-11

月进行投料试车。 

公司“年产 15000 吨硅烷偶联剂中间体”项目，目前项目安全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施工许可

等手续已经完成。现场基建工程整体进度已过半，预计 2020 年下半年进行设备安装及调试工作。

项目所需主要设备的采购招标工作已基本完成，设备陆续到场。电气、仪表设备及安装材料的采

购招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项目技术人员、现场管理人员已到位，基层操作人员正在进行岗前培

训。项目各项工作按规划积极稳步推进。 

三、鼓励创新，提升技术实力 

2020 年，公司共获得专利授权 14 项，同时公司组织了 13 项科技成果进行专利申报，其中包

括 1 项发明专利。截至 2020 年 8 月 12 日，公司共计拥有有效授权专利 46 项，其中发明专利 2

项。 

公司“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二氢硅及年产 1000 吨电子级三氯氢硅项目”、“年产 15000 吨硅

烷偶联剂中间体项目”纳入唐山市 2020 年度工业企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500 吨电子级二氯

二氢硅及年产 1000 吨电子级三氯氢硅”纳入 2020 年唐山市 100 项两化融合项目，“高强度粒状硫

酸钾新产品开发”纳入 2020 年唐山市 100 项工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项目。 

2020 年 1 月 13 日，公司荣获 2019 年首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称号，2020 年 1 月 16 日，

荣获 2019 年度河北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通过河北省首批“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复核。 

四、优化管理，强抓降本增效 

2020 年上半年，公司在确保各主营产品安全、稳定生产经营的同时，全面深入开展了绩效考

核评估工作，强化绩效责任并落实奖惩，促进各子公司、车间及部门科学调控生产及消耗指标，

通过技改技措、工艺改进等方式降低车间整体运行费用，实现生产各环节连续、高质、高效运行。 

公司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充分调动了各级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公司

运营成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提高了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修订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

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

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公司根据上述通知规定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020 年 3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公司损益等无实质性影响。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